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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房屋结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厅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文件 

 

闽建安〔2020〕3 号 

 

 

福建省房屋结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 

专项行动厅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加强房屋 

安全鉴定力量保障提升鉴定工作质量的通知 

 

各设区市建设局、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局： 

开展百日攻坚以来，省住建厅积极引进省外可靠性鉴定机构

来闽开展业务，服务各地房屋安全性鉴定工作。近期，各地陆续

向省住建厅反映，省外鉴定机构短期内在我省设立试验室难度较

大。为方便省外鉴定机构来闽开展业务，进一步加强房屋安全鉴

定力量保障，及时消除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根据住建部《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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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省政府办公厅《全省房屋结构安全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方案》（闽政办发明电〔2020〕

22 号）和《福建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施暂行办法》等相

关规定，经研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根据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进展和对安全性鉴定

的需求，引进一批技术实力强、社会信誉好且已取得《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的省外可靠性鉴定机构（同时具有见证

取样检测、主体结构工程现场检测、钢结构工程检测资质），

入闽开展房屋可靠性（安全性）鉴定业务。 

二、省外鉴定机构入闽开展业务，应持营业执照、外省（市）

住建厅（局）颁发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向省

住建厅办理备案手续。省住建厅将优化服务，提高效率，对已办

理备案手续的省外鉴定机构，在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百

日攻坚专栏公布，供各地选择。 

三、省外鉴定机构入闽开展业务应经法定代表人授权，并由

单位领导带队驻地，明确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加强内部质

量保障体系管控，严格执行相关技术标准，确保试验数据真实、

可靠、准确，保证安全性鉴定质量。未在闽设立试验场所的，可

以与省内具有相应计量认证试验室的省内检测机构合作，并签订

合作协议。 

四、鉴定报告应当条理清晰、数据详实、结论明确、内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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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并包含房屋的结构形式、建筑面积、使用历史及现状等工程

概况，检测鉴定的目的、依据、方法、仪器，检测和分析的结果，

鉴定结论及相关处置意见建议等内容。鉴定报告应当加盖房屋安

全鉴定专用章，并经检测、校对、审核人员签认，机构法定代表

人或者其授权签字人签署。 

五、鉴定机构应当及时、准确、真实地向委托人出具鉴定报

告，鉴定机构及相关负责人对出具的报告依法承担法律责任。鉴

定报告应当按照房屋安全信息建档要求，由各地及时上传“福建

省房屋安全信息管理系统”。 

六、各地要做好服务，同时加强对鉴定机构从业行为的监

管，加强对其单位和个人有关安全性鉴定既有业绩的审核。要借

助“福建省房屋安全信息管理系统”，开展鉴定质量抽查检查。省

住建厅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适时组织对鉴定机构从业行为和鉴

定质量情况进行抽查。 

七、发现鉴定机构存在转包鉴定业务，以其他单位名义或者

允许其他单位、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鉴定业务，未经鉴定或者

出具虚假鉴定报告，未按国家有关鉴定强制性标准进行鉴定等违

法违规行为的，要进行通报，并依法严肃处理；属于省外鉴定机

构的，清出市场，并抄告注册所在地省级住建主管部门。 

八、各地要严格落实排查责任，排查人员特别是技术人员要

认真执行排查标准，遏制“重判”倾向，避免加大安全性鉴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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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九、鉴定机构、特别是省外入闽鉴定机构，要严格落实各项

疫情防控措施，确保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本通知有效期至 2020 至 12 月 31 日止。 

 

 

 

福建省房屋结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 

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厅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代章） 

                 2020 年 4 月 26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房屋结构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

日攻坚专项行动牵头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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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6 日印发                             


